第八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融媒体主持人大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规程
（一）竞赛名称
第八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融媒体主持人大赛
（二）竞赛目的与意义
在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竞赛旨在为我省热爱主持传播事业的大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引导大学生通过具有时代感的语言内容与媒介形式，创作富有正能量、体现主流价值观的融媒体主持传播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培养适应数智时代发展需要的主持传播人才。
（三）参赛对象与要求
参赛对象为我省各高等院校在读本科生。参赛人员需具有正式学籍，参赛形式为个人参赛。
（四）竞赛内容与方式
1.初赛
竞赛内容和方式由协办高校参照复赛、决赛环节自行设置，并完成选拔推荐。
2.复赛
选手需围绕“新声辽亮 青春起航”主题，结合适宜拍摄的场景，使用相机、手机、话筒等音视频设备，完成一部以现场报道或外景主持等为主要内容的口语表达作品，时长不超过3分钟。
3.决赛
决赛采用现场比赛的方式，共设三个环节：
第一轮：活力主播
选手围绕“新声辽亮 青春起航”主题，结合适宜拍摄的场景，自主采集外景素材，构建节目场景。根据个人风格特点设计表现形式，在3分钟内，完成一档完整节目主持作品（注：自我介绍包含在3分钟内容中）。
第二轮：珠联璧合
每两位选手为一组进行双人搭档主持，要求配合默契，形式新颖，既能充分展现自身风格特点，又能体现融媒体主持特色，限时5分钟。
第三轮：主题演说
选手现场进行即兴演说，要求谈吐有致，语言精炼，风格突出，富有传播效力，限时3分钟。
（五）竞赛时间及报名方式
竞赛时间：竞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轮；其中初赛由协办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并于2025年10月17日前在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平台完成推荐；复赛、决赛由辽宁师范大学负责组织，计划于2025年10—11月举行。
报名方式：
1.所有参赛选手填写《第八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融媒体主持人大赛》个人报名登记表（附件1）、《第八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融媒体主持人大赛》视频信息表（附件2）和作品原创性承诺书（附件3）于10月13日前上传至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平台http://cxcy.upln.cn/。
注：平台报名人数将作为推荐参加复赛名额的依据，请参赛单位在初赛阶段组织好平台报名工作。
2.每所高校设领队1名，负责组织本校学生参赛并统筹复赛相关资料。
（六）竞赛环境与设施
初赛由各参赛高校自行组织实施，复赛、决赛由辽宁师范大学组织实施，届时提供剧场等设施，摄影、摄像、灯光、音响、大屏幕等设备。
二、竞赛组织
1、竞赛由辽宁省教育厅主办，辽宁师范大学承办。主办、承办单位共同筹建竞赛组织委员会，聘请行业及高校专家组成竞赛评审委员会。大赛筹备组设在辽宁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2.竞赛评委会构成：初赛评委会由各协办高校自行组建；复赛、决赛评委会由组委会邀请国内高校和行业专家担任。
三、竞赛规则
（一）竞赛规则
1.各高校参照竞赛组织方案，即可按计划组织本校初赛。
2.参赛选手需以个人为单位报名参加初赛，各协办高校需对参赛者信息、作品选题与内容、意识形态等进行审核。
3.初赛结束后，各协办高校需根据名额将晋级选手的推荐材料按要求编号、命名，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竞赛组委会指定邮箱。每名参赛选手指导教师不超过2人。
4.复赛采用作品评审的方式，晋级情况将在“影视青年”公众号及大赛领队群公布。各高校负责教师需及时关注结果，按要求参加决赛。
5.决赛采用现场比赛的方式，各高校需派教师作为领队，负责本校选手的签到、抽签、备赛等工作。
6.参赛作品应坚持原创性原则，作品内容及创作过程均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及政策法规、行业规范等要求，确保无知识产权纠纷。
（二）评审与晋级方式
初赛评审由各高校自行组织，每所学校可按照初赛报名选手人数的20%推荐复赛选手（设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校可另推荐10名本专业选手直通复赛）。
复赛评委针对选手视频作品质量打分，取全体评委平均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确定20名选手晋级决赛。
决赛评委根据选手现场表现进行评分，分别去掉最高、最低分后，按平均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确定各环节晋级选手及最终排名（第一轮根据本轮得分20进10；第二轮根据前两轮综合得分10进5；第三轮根据本轮得分角逐冠、亚、季军）。各比赛环节需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超时将酌情扣分。
（三）奖项设置
竞赛设学生奖、优秀指导教师奖和最佳组织奖。
1.学生奖设特、一、二、三等奖及单项奖，其中特等奖5名（含冠、亚、季军各1名），一、二、三等奖根据参赛人数按比例确定，单项奖若干。
2.最佳组织奖颁发给组织工作规范、参赛选手较多、比赛成绩优异的单位。获奖单位由大赛组委会根据赛事具体情况评定。
（四）申诉与仲裁
1.参赛选手对下列情况可提出申诉：
（1）现场提供的设备、仪器和工具不符合竞赛规定。
（2）竞赛组织、题目不符合规则。
（3）出现有失公正的评判。
（4）评委及工作人员的其他违规行为。
2.选手申诉须通过领队，在复赛成绩公布24小时内、决赛成绩公布30分钟内以书面形式向组委会提出。
3.组委会负责受理申诉并进行仲裁，形成处理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领队。组委会的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
（五）竞赛结果公示
竞赛结果于比赛结束后在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平台http://cxcy.upln.cn/公示。
四、其他
（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联系人：夏晓晨  电话：13478864367  
联系人：毕嘉豪  电话：18642859592  
电子邮箱：lnzhuchirendasai@163.com
2.辽宁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联系人：韩闯  电话：0411-82159992
（二）领队与选手须知
1.复赛、决赛日程安排将在大赛领队微信群发布，选手需在指定时间到达赛场确认，迟到者按弃赛处理。
2.选手需自行准备比赛所需服装、道具、音视频内容等。
3.比赛现场提供投影仪等音视频播放设备，选手可自备U盘，于现场确认时进行拷贝，须附详细的播放要求或自行安排专人协助工作人员播放。
4.作品及现场展示内容要求积极向上，符合主流价值观导向，具有正能量。
（三）其他事宜
1.知识产权
（1）参赛者应确认拥有其作品的完整著作权及相关权利，获得了肖像权使用许可和其他合法授权许可。参赛者应确保组委会在使用参赛者作品时，不存在任何第三方向组委会就所使用的作品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由此引发任何纠纷或争议的，由参赛者及所在单位负责解决，并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参赛作品著作权方面存在纠纷或争议的，组委会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并报请主管部门追回所获奖项的权利。
（2）参赛者一经报名参赛则视为参赛者授权组委会使用参赛作品的全部著作财产权，授权期限为一年；期限到期后，如参赛者无特别声明，则视为前述授权期限自动延长一年。参赛者同时授权组委会将参赛作品片段用作竞赛当前或未来宣传，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平面媒体和公众场所展览展示呈现，及采访或宣传片等中使用。
（3）参赛者一经报名参赛即视为授权组委会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类媒体上，在宣传印刷品、出版物中，公布作品简介、选手照片、介绍等信息，相关信息均以参赛者报名信息为准，前述相关信息一经刊出，不予更改。
（4）违规违纪和学术不端的参赛人员和作品，大赛组委会取消其参赛人员和作品的资格，并将结果通报至参赛人员所在单位。
2.竞赛安全
参赛选手需按组委会要求，维护和保持赛场秩序。如出现干扰比赛正常进行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行为或言论，组委会将立即取消其比赛资格并在大赛官网予以通报批评。
3.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第八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融媒体主持人大赛组委会
2025年9月11日
附件：
1.个人报名登记表附件
2.选手视频信息表附件
3.作品原创性承诺书
